
办酒席未登记 糊涂“ 夫妻”同居多年
收入低闹矛盾“ 丈夫”施暴被诉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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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女儿已四岁，迟迟没有领证
70后的康某与余某老家都在河南的一个

县城，曾经各自有过一段婚姻。
2007年，在家里亲戚的介绍下，他们两人

抱着相互试探的心态，走到了一起。
两人按照老家的风俗，挑了农历的一个好

日子，匆匆摆了几桌酒水，尽管没有领证，但在
余某生下一个女儿后，三口之家的日子也渐渐

“ 像模像样”起来。
这段生活持续了两年不到，两人在2009年

闹上了老家当地的法院：“ 感情不和要求分
手。”这段关系按照康某的逻辑来解释：“ 余某
是我的前妻，我们没有登记结婚，但是生下了
一个女儿，后来经过法院调解，女儿判给余某
抚养，相当于离婚了。”

2009年2月，法院作出康某与余某的子女
抚养判决，康某与余某在同居期间生下一个女
儿，判决女儿由母亲余某抚养，男方康某作为
女儿的亲生父亲需每月支付给女方300元的抚
养费。就这样，两人各自拿着法院的判决书，分
道扬镳，就此划清了界限。

感情不和，女方遭粗暴对待
去年3月份，余某独自一人带着女儿来到上

海青浦打工，在一家快递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康某得知后，从老家一路追到了余某在青

浦徐泾镇租来的屋子。一番牵肠挂肚的倾诉之
后，康某向余某保证：“ 我来养活你们母女，每月
给你1000元。”于是，康某也进入余某所在的快
递公司，做起了快递员，两人又生活在了一起。

然而，原本收入就很吃紧的康某，在去
年11月份勉强凑出1000元给余某后，再也交
不出“ 搭伙费”。与之而来的是，这段关系也
随即跌入了冰点，双方骂骂咧咧犹如家常便
饭。

2013年1月12日中午，康某干完活回到两
人的出租房里，看见余某在睡午觉就像往常一
样躺在了她的身边。康某强行将余某按在床
上，强奸了余某。怒不可遏的余某果断报了警：

“ 坚决要求警方处理他！”随后，余某切断了所
有联系方式，带着女儿离开了上海。报警后，康
某深知自己的粗暴触怒了对方，写下了悔过书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暴行。

70 后 的 康 某 与
余 某 是 一 对 外 地 来
沪打工的“ 朋友”，
他 们 之 间 有 过 一 段
只 摆 酒 不 领 证 的 姻
缘，一份看似划清界
限 的 子 女 抚 养 费 判
决书，上演过一出出
掺 杂 着 经 济 纠 纷 的
情 感 复 合 闹 剧 。最
终，在男方经济链条
断裂后，男方的一次
粗 暴 侵 犯 彻 底 激 怒
了女方。日前，康某
因 涉 嫌 强 奸 罪 被 青
浦 检 察 院 依 法 批 准
逮捕。

本报记者 卢燕

余某究竟是一时怄气，还是决意恩断义
绝，已随着她的“ 人间蒸发”不得而知。但是，
锒铛入狱的康某还有一点想不通：“ 我俩生活
了这么久，怎么就能算我强奸呢？”带着问题，
记者采访了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何萍，以
及此案的承办检察官。

记者：强奸罪的被害对象有无具体的范
围，例如，妇女中特指陌生女性？

何萍：我国《 刑法》第236条对强奸罪作了
规定，它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
妇女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这里
面，不论男女双方的关系是亲近还是陌生，只
要违背了妇女意志就触犯了女性的合法权益，
这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

记者：这起案件中，康某认为余某就是自
己的“ 老婆”，这能算婚内强奸吗？

何萍：不能算婚内强奸。所谓婚内强奸，首
要前提必须是两人属于法律认可的婚姻关系，
也就是说，领了结婚证才能称为婚内。

记者：如何认定康某与余某之间复杂关
系？

承办检察官：所谓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
偶的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便以夫妻关系同
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两性结合。

事实婚姻是相对于合法登记的婚姻而言
的，事实婚姻未经依法登记，本质上属于违法
婚姻，为了维持一定范围内的，对未办理结婚
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双方之间
的关系有条件的予以认可，这就产生了事实婚
姻这一概念。

《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在1994年出台以
后，明确规定了，1994年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
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者，只要符合结婚实质要件
的，即可认定为事实婚姻，补办登记后，其事实
婚姻关系可以溯及既往地合法化；1994年以后
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本
案中的康某与余某虽然2007年在老家摆过酒，
但从未补办过登记手续，2009年，法院已经就
女儿的抚养问题作出判决，两人也一度视为同
居关系的解除。因此，两人的关系不属于事实
婚姻。

（ 案中人物系化名）

日前，记者在青浦看守所内旁听了承办检
察官提审康某的全过程。这个已经40岁的中年
男子泪流满面地承认了自己的粗暴，言辞中饱
含着对余某满腹的“ 窝囊”之情。

检察官：当时余某明明不愿意，你为什么
还要强行侵犯她？

康某：她当时对我又打又骂，还扇了我好
几个耳光，抓伤了我的脖子，我气坏了，觉得孩
儿都这么大了，自己的老婆，天经地义。

检察官：你是不是答应每个月给她生活费？
康某：是的，我做快递员，来上海打工以

后，每个月挣2600元左右，1000元付房租，1000
元给她，300元留给自己吃饭。就只有去年年底
没给她钱，她就很不高兴。

检察官：你们生活了这么久，为什么不领
结婚证？

康某：我和她都是二婚，在我们老家农村，
好像没有领证的习惯。

检查官提审康某。 检察院供图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柏可林 昨天，本报报道
了一起司乘纠纷：朱女士携5岁外孙乘坐法兰红
出租车，司机未按乘客指定线路行驶，双方发生
矛盾，司机出言不逊并将5岁男童反锁在车内。警
方接报到场，在核验身份时，发现司机曾有吸毒
史。经尿检，司机在当天曾吸食毒品。昨天下午，
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就此事公布调查
结果。

针 对 浦 南 汽 车 出 租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沪
EM3386”车驾驶员的服务质量问题，市交通行
政执法总队迅速调查核实。经联系公安部门和当
事乘客朱女士调查核实，朱女士反映情况属实，

并作出如下处理：
第一，待公安部门验证确认该驾驶员存在“ 毒

驾”违法行为，行业管理部门将吊销其准营证，并
禁止其今后在本市再从事任何客运行业工作。

第二，责成浦南公司立即与乘客联系沟通，
向对方致歉，要求浦南公司进一步加强管理，杜
绝此类情况发生。据了解，昨天上午，浦南公司已
向朱女士道歉。

昨天下午，总队已与朱女士进行电话沟通，
向其反馈交通执法部门对此事件的处理情况，当
事人对执法部门的快速查处和处理结果表示满
意。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柏可林 昨天早上，黄阿
婆在其位于新村路170弄某号202室的家中，发现
天花板严重渗水，便去楼上302室询问水管是否
爆漏。孰料，302室敲门无人开门、电话无人接听。
报警后，警方这才发现，租住在该房内的一男一
女已不幸身亡，事故系煤气中毒。目前，调查工作
仍在进行之中。

居住在新村路170弄新宜小区某号202室的
黄阿婆是第一个察觉异样的人。昨天早上9点，她
在女儿家小住一周后回到家中，一开门就发现次
卧的天花板渗水严重。于是，黄阿婆便上楼提醒，

“ 敲了很久的门，但没人开。”
无奈之下，独居的黄阿婆只能找楼组长姚阿

姨帮忙。姚阿姨给居委会打电话求助。住在302室
的是一男一女两位房客，去年夏天刚刚入租这套
不足30平方米的一室户。在邻居吕先生印象里，
他们待人很和气，“ 见到邻居都会主动打招呼。”
除此以外，这两人很少与邻居交往。

因此，当这扇棕色的防盗门紧闭时，居委会
只能向警方求助。“ 警方联络到了房产中介，中
介人员拨打了房客的手机，铃声隔着门墙传来，
但始终没人接电话。”最终，中介打开房门，警方
进屋查看，发现男子倒在厨房里，都没了呼吸。开
门的时候，有人闻到屋内有类似煤气的味道”

据普陀警方介绍，这起事故系煤气中毒，已排
除他杀可能。目前，事故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之中。

法兰红吸毒的哥后续

吊销司机准营证 禁止从事任何客运行业工作

一室户煤气泄漏 两租客不幸身亡

》专家说法

老家没有领证的习惯

康某不能算婚内强奸


